
“去签订购房合同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这份购房合同恰好成了一份
特别的生日礼物。”小曹脸上难掩幸福，而说起刚买房就遇到房价上涨，更
是欣喜不已。

小曹和妻子都是不折不扣的新郑州人，大学毕业后分别在郑州找到了
各自的工作，但是打拼4年始终没能找到自己的安乐窝。“去年订婚后，我
们就已经开始四处看房了。可是楼市行情陡转急下，我们也就一直在等待
最合适的时机出手。”小曹表示，去年下半年他们在环内以及郑东新区看了
近十个楼盘，不少开发商都给出了很有诱惑力的促销方案，但是最终他们
还是“守”住了，一方面是首付凑得还不够，另一方面也想等房价再降降。
但是他们这种“守”的心态却并未得到父母的认同，小曹的父亲从外地打电
话不断催促他们买房，还提出贴补20万元首付。

今年春节过后，他和女朋友就选定了位于郑州闹市区的一套房子。现
在回头来看，小曹欣喜地发现自己的这个决定真作对了。“当时买的时候，
开发商给出的优惠力度很大，算下来，房价基本在 4500元左右。可是，现
在二期的房子已经卖到了5400元以上，不到一年，我们的房子就升值了8
万元，如果当时不买，现在也许更买不起了。”小曹高兴地说。

房价上涨，有人欢喜有人忧。对于有经济能力的自住型购房者来说，
买房还是要趁早，因为从长期来看，房价上涨是趋势。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这句歌词恰到好处地
说明了欲购房者这一年的无奈。

“本来我和女友商量好了，今年买房。但是从5月份
以后，房价快速上涨发现总房款已经比去年涨了不少，存
的钱依旧不能支付首付，而且月供也超出了两人的经济
能力。”大学毕业 5 年的小赵叙述了自己今年的买房经
历，既有点企盼，又颇有点无奈。他说，他们的工资没有
房价涨得快，看来今年还是买不成房子。

去年，楼市大幅下挫，很多人都建议小赵等等，再等
等。等到今年3月份以后，市场开始回暖，房价也开始回
升，他等不及了，和女朋友一起加入到看房的大军。然
而，时间在推移，房价也随之水涨船高，小赵二人的工资
根本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看房的几个月，房价也上
涨了几百块钱，无奈，小赵只好继续“望房兴叹”。

小赵和女朋友都来自农村，在很多同学成为“啃老族”买
上房子以后，“无老可啃”的小赵决心通过自己的打拼，努力奋
斗买上一套房。然而，从最初的打算开始，几年过去了，自己
的积蓄始终和房价都有一段距离。最后，小赵只好寄希望于
国家的保障性住房，希望自己能摇到一套经济适用房。

郑州楼市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迅速完成了由“冰冷”
到“滚烫”的转化。面对变幻莫测的楼市一年来始料未及
的表现，不管是买房人还是卖房人的心情，都随着房市起
伏、房价起落而跌宕。

这四种心情算复杂
在经济危机下，中国楼市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销

量、房价皆大踏步向前，“中国的楼市看不懂”之类的感叹不绝
于耳。无论市场几何，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总有众多购房者
在蹒跚前行，这其间充斥着几多酸甜，几许苦辣。

晚报记者 梁冰

典型案例一：
已缴纳的定金是否可以退还

王先生反映向某开发商缴纳 2000元
定金，如今对房屋户型不满意想要退房，
但开发商不退还定金，希望房管局有关部
门帮忙解决。

答复要点：“定金”是指当事人约定由
一方向对方给付的，作为债权担保的一定
数额的货币，它属于一种法律上的担保方
式，目的在于促使债务人履行债务，保障
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签合同时，对定
金必需以书面形式进行约定，同时还应约
定定金的数额和交付期限。给付定金一
方如果不履行债务，无权要求另一方返还
定金；接受定金的一方如果不履行债务，
需向另一方双倍返还债务。债务人履行
债务后，依照约定，定金应抵作价款或者
收回。

提醒：并不是所有的“定金”都不能
退还

我国《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22条
规定：不符合商品房销售条件的，开发商
不得销售商品房，也不得收取任何预订款
性质的费用。因此，如果商品房不符合销
售条件，而购房者已经缴纳了“定金”，那
么无论双方是否约定“定金”退还事项，开
发商都应无条件退还定金给购房者。此
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
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因不能归责于当事
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
订立的，出卖方也是应当返还定金的。

典型案例二：
开发商强卖地下停车位
郑 州 市 民 王 先 生 拨 打 房 管 热 线

67889900投诉称，他居住的小区去年年底
交房入住。根据小区物业的说法，不买地
下停车位，业主的车就不能进小区。小区
地下车位有两层，一层一个车位售价 8万
元，二层 6.5 万元。由于物业保安不让未
买地下停车位的业主车辆进小区，业主只
好将车停到了小区旁边的道路上，既影响
交通，又不安全。

“一般情况下，买辆车也就 10万元左
右，便宜一点的三四万元就行。”王先生
说，很多业主觉得，再花那么多钱买个停
车位不划算。“开始买房时，开发商从来没
说过业主必须买停车位。房买过后又让
买车位，早知道就不在这里买房了。”

答复要点：据调查，该小区实行人车
分离，道路单向通行，且仅供业主步行，院
内没有规划地上停车位，车辆要全部停在
地下停车场。地下停车位的配备比例是
1∶1.1，即平均每户业主都能买一个车位。

经郑州市房管局协调，该小区的业主
停车问题得到了解决。开发商承诺，小区
地下停车位不再强行销售，业主不愿购买
地下停车位的，可以租赁使用。

（下转B22版）

2009 年，郑州楼市火热一片，与此同
时，来自消费者的投诉和意见也不绝于耳。

据了解，自今年5月5日郑州市房管局
开通房管热线67889900以来，截至12月25
日，共接到市民的咨询、投诉 28981 人次，
其中咨询类问题办结率为100%，案件类满
意率达99.59%。该局在最短的时间内协调
有关部门，给投诉的市民以最有效的回复，
有力维护了广大购房者的权益。综观这些
投诉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有关费用的收取、
定金的缴纳与退还、小区停车位的买卖、小
产权房、二手房新户主户口迁入等方面。

晚报记者 梁冰 通讯员 雷宇

小杜夫妻俩原本是郑州北区一所大专学校的老师，
结婚后，一直在学校分配的一套两居室里租住。房子的
问题一直是他俩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夫妻俩商量要尽快
买套房子，把家安置好。

2008年年底，小杜夫妻的买房计划启动。小杜先详
细咨询了从事地产的朋友，包括当前郑州市房地产市场
的现状及走势、市面上有哪些性价比较高的楼盘、以他
们的实际情况如何买房置业等。接下来，夫妻俩明确了
自己的买房要求：离自己的学校近、110平方米左右的三
居室、现房或准现房、小区有一定规模园林环境较好。
小杜说：“原本想先买套小面积的二手房过渡，但考虑家
庭经济承受能力还行，就不想折腾了，索性一次到位。”

2009年春节之后，小杜夫妻开始了看房之旅。他们
把主要目标锁定在郑州北区，经过反复对比、琢磨后，选
择了一家楼盘。小杜说：“我们很快就会去交定金、签合
同，盼望着明年就能住上新房。”

记者曾问小杜：“你现在买房，如果房价跌下来怎么
办？”小杜说，她买房是为了自住，只要买到自己认为性价
比高的房子，房价的涨与跌意义不大。而且通过她对郑州
房地产市场的了解，她认为房价下降的可能性不大。

小杜夫妻代表了阵容庞大的郑州住房刚性消费需
求方阵。正是由于刚性需求旺盛，才支撑了郑州商品住
宅市场的坚挺。

心情二：观望
改善型消费观望仍浓，高端产品或可率先突破重围

郭先生自己经营着一家不算小的公司，妻子是公务
员，女儿在上大学。他们现在的居所是早年购买的一套
120平方米的单体商品房。女儿上大学后，郭先生夫妻
就考虑着再买一套房子改善现在的居住条件。原计划
在2008年购房，但是整个市场急转直下、非常低迷、买涨
不买跌的心理让郭先生像绝大多数改善型购房者一样
开始了观望。

等来了2009年，市场豁然好转，房价直线上升，郭先
生想应该是时候出手了。然而，虽然郑州商品住宅市场上
不断有新的楼盘推出，但郭先生觉得符合他们要求的房子
在品质上基本都大同小异，看了很多楼盘，真正能让他怦
然心动的几乎没有。因此，郭先生一直没有出手。

时间到了 2009 年 10 月，郑东新区某品质大盘开
盘。郭先生夫妻跑去看了一下，楼盘的规划、景观、户型
一下子就吸引了他们，而该楼盘的价格也很公道。就这
样，他们在这里选中了一套150多平方米的大三房。

业内人士指出，在当前市场形势下，改善型购房者
是楼市观望人群中最多的一类，他们因为不缺房子住，
仅为了住得更好，因此对楼盘产品各方面更为挑剔，也
最不着急。他们的观望，一是等等看房价到底会不会
跌，等待楼市局势的进一步明朗；二是等等看有没有更
好品质、更具性价比的楼盘产品推出。真正意义上的好
产品或许会让他们解除观望，加入到购房大军中来。

心情四：欣喜
买房找到好时机，不到一年房价就涨了近1000元

心情一：平静
自住型买房注重性价比，房价是否下跌影响不大

心情三：无奈
工资赶不上房价的涨势，中低收入者只好继续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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